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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公复〔2020〕2 号 
 
 

关于对政协德宏州十二届三次会议 
第 235号提案的答复 

 
尊敬的高云华、周国林、邓荣琳、刘丽松、杨青青委员： 

你们提出的关于《关于加强对四轮电动车管理》的提案，已

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 

近年来，三轮、四轮电动车以其经济、便捷、等特点，成为

不少群众，特别是中老年群众的首选代步交通工具。然而，由于

国家法律法规的不健全、不完善，相关职能部门在生产、销售等

各个环节监管不到位，以及驾驶人交通法制观念和安全意识淡薄

等原因，此类车辆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，给道路交通管理带来

诸多问题和安全隐患，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、难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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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中所述四轮电动车，应属于当前未列入《道路机动车辆

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，按现行法律法规，公安交管部门不予办

理注册登记的四轮电动车，俗称“超标三轮、四轮电动车”，多冠

名为老年代步车、城市观光车、低速四轮电动车、高档四轮电动

小轿车、电动汽车、电动三轮车等(以下简称超标三轮、四轮电

动车)。 

一、当前现状 

（一）无法注册登记。从 2013 年 4 月 1 日，全州开始对电

动自行车进行注册登记，截止目前，共注册符合国家标准电动自

行车 246452 辆，电动摩托车 8029 辆，新能源汽车（纯电和油电

混合）403 辆。2014 年 12 月 22 日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

下发了《关于对老年代步车、观光车、电动三轮、电动四轮车有

关问题请示的批复》（云公交发[2014]103 号）。批复中明确指出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九条第（三）

项和国家《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标准》（GB7258-2012）等相关

规定，此类车辆符合机动车定义，但不在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

部门发布的机动车产品公告目录内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予

注册登记，不可上道路行驶。也就是说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

无权对“不在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发布的产品公告目录

内”的机动车给予办理注册登记业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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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行车安全隐患大。目前，购买四轮电动车（又名“老

年代步车”）的车主，大多数为老年人，未经过专门的驾驶培训

就上路行驶，缺乏基本的通行规则知识，导致驾驶过程易发生道

路交通事故，据统计，2017、2018、2019 近三年，全州共发生

涉及四轮电动车（又名“老年代步车”）道路交通事故 350 起，造

成 2 人死亡，177 人受伤，直接经济损失 42010 元，安全隐患突

出，又因购买不了保险，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，部分车主赔付困

难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。 

（三）执勤执法难度大。上道路行驶的四轮电动车（又名“老

年代步车”），被民警查获后，开具行政强制措施凭证，扣留车辆，

告知驾驶人到指定地点处理，因扣留车辆无法注册登记，只能作

行政处罚，未从源头上根本性的消除安全隐患，起到治标不治本

作用。加之，因驾驶人多为老年人，执勤执法过程中，老年人一

听到要暂扣车辆，情绪非常激动，不配合执法，易发生极端事件，

导致执法困难。 

（四）部门协作不到位。四轮电动车（又名“老年代步车”），

从生产、销售到上路，多个部门都应承担责任，因未从源头上切

断车辆来源，放任车辆生产、销售，最后导致问题集中到道路交

通安全管理上，最终各方矛盾都集中到公安交警部门，非但不能

从根本上消除四轮电动车（又名“老年代步车”）乱象，还加重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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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警的负担。 

二、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联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，按照谁销售谁负责的原则，

加强销售源头管理。 

2020 年 4 月 3 日下午，德宏州公安局交警支队秩序管理科

与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召开座谈会，就四轮电动

车（又名“老年代步车”）销售环节问题进行商讨，市场监督管理

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负责人表示，当前，销售商销售的“老年代

步车”属于合法销售，未发现销售不合法的“老年代步车”商家，

日常工作中，均要求销售企业保持销售产品质量，建立并执行进

货检查验收制度，不符合要求的一律不准销售；对四轮电动车认

真验明并索取厂家社会信息统一代码、产品合格证、检验报告、

使用说明等相关资料，严把进货关，下步工作中，将严格执法，

依法打击销售商违法销售行为。 

（二）强化路面执法和宣传引导。 

1.强化路面执法。德宏州公安局交警支队制定印发了《德宏

州公安局交警支队关于印发“老年代步车”集中整治工作方案的

通知》，在全州范围内组织开展老年代步车整治行动，切实消除

老年代步车路面行驶安全隐患。同时，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，立

足路面，通过视频巡查、定点检查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，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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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对四轮电动车（又名“老年代步车”）的管控力度，尤其是加大

对城区重点路段、重点时段的排查。对老年人驾驶老年代步车的，

以引导劝解、说服教育为主，行政处罚为辅。 

2.强化宣传引导。一是引导消费者正确选购合格的电动车。

通过电视、广播、报纸、网站、手机等平台和载体，一直以来都

在宣传涉及超标三轮、四轮电动车的国家政策法规，提升群众对

超标三轮、四轮电动车的辨识能力，保护自身利益，提高安全、

法制意识，做到安全文明出行。二是在路检路查中加大对群众的

宣传力度，耐心向群众解释相关知识，帮助群众分清鱼目混珠的

违规代步车，并结合老年人的特点，阐明老年人驾驶这种车辆的

危害性，使群众理解和支持管理工作，切实消除事故隐患。 

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 

 (一)以公职人员为抓手，形成定期通报制度。积极向纪委

监委汇报，争取支持，推动发出通知，要求全州公职人员及其家

属不得购买或者使用超标三轮、四轮电动车。对已经购买的，给

予一定期限自行处理，在此期间不得上路行驶。对违规上路行驶

被交警部门查获的，通报到个人及家属所在单位，由所在单位领

导对其进行批评教育。对经批评教育仍然不改的，由交警部门按

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罚，并通过媒体进行曝光。 

（二）推动出台相关规定，完善法律法规。针对当前存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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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、不完善问题，德宏州公安局交警支队已多

次向上级请示汇报，尽快制定出台相关法律法规，进一步规范电

动车生产、销售、登记及通行规定，强化对超标三轮、四轮电动

车管理，切实保障广大群众出行安全，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。 

 (三)加强部门协同共治，形成监管合力。积极协调督促各

有关部门严格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

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要求，主动作为，依法依规履行监管职

能职责，并强化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，形成协调联动、协同共治

的工作机制和整体合力。工信部门应该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，

对不在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发布的产品公告目录内的三

轮、四轮电动车实施监督管理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该全面掌握

辖区超标三轮、四轮电动车的销售分布情况以及进货渠道、车辆

品牌及规格，并从市场销售入手，从源头上堵住超标三轮、四轮

电动车进入市场。更为重要的是要督促销售商家履行告知义务，

必须要告知购买人员，此类车辆属于机动车，而且不能注册登记，

不能上道路行驶。旅游部门应该统一要求，落实相关措施，严禁

超标三轮、四轮电动车进入景区景点，保障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。

公安交管部门要在国家尚未出台相关标准的情况下，将超标三

轮、四轮电动车视同为机动车，即“对驾驶此类车辆上路行驶的，

查明事实后，如无机动车驾驶证的，以“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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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”和“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”两种违法行为

进行处罚；驾驶人持有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上述机动车的，以“上

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”依法对其进行处罚，确保

对超标三轮、四轮电动车做到不漏管、不失控。 

 (四)坚持“疏堵”结合，管住源头消除存量。结合本地实

际，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，对现有的超标三轮、四轮

电动车采取“疏堵结合”的方式，管住源头，不增新量，控住末端，

消除存量，尽量不再有超标三轮、四轮电动车流入辖区。一是引

导消费者正确选购合格的电动车；二是以政府购买或划定过渡期

的形式，设置超标三轮、四轮电动车消化过渡期，逐步淘汰更换

成符合国家标准的车辆，逐渐消化辖区现有超标三轮、四轮电动

车的存量。 

“四轮电动车”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性、复杂性的系统工程，

涉及多个职能部门、多个利益群体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广

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。因此，要从完善法律法规、落实职责权

限、狠抓监督管理、优化公共交通等方面下功夫，做到依法管理、

规范管理、便民管理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营造一个安全、有序、畅

通、文明、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。 

感谢您对公安工作的理解、关心和支持，希望今后继续关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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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我们的工作，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。 

 

 

 

    德宏州公安局          

2020 年 5 月 27 日       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凡龙，0692-2115015） 
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抄送：州政协提案委、州政府办公室。 


